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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诚（原总编辑）

1988 年 12 月，浙江法制报“一

五”普法宣传进入到第三个年头后

期，这时，一起“农民告县府”的案件

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我们及时

抓住这个热点，作了深度报道。至

今，我记忆犹新。

苍南县农民包郑照等人因在防

洪河堤上建房被拆除，告苍南县政

府侵犯其合法财产权益，一审败诉

后又上诉，省高院公开开庭审理这

起上诉案件，维持温州中院的一审

判决。

对于这起轰动全国的“民告官”

案件，本报不是简单地发个消息，而

是抓住这个典型案例，刊发了消息

《省高院维持中院原判，苍南农民包

郑照等上诉被驳回》、通讯《访“农民

告县府”案审判长钱士诞》，还发表了

本报评论员文章《“农民告县府”一案

的思考》。可以说是做足了发信息、

摆事实、讲道理、说法律的文章，起到

很好的普法宣传。

当年本报评论员文章指出，此案

的首要意义，在于农民和县长以平等

的法律地位对簿公堂，把官民关系，

或者说公仆与主人的关系，纳入了法

律调整的规定，这本身是我国法制建

设的一个重大课题。不论诉讼的胜

败谁属，农民能依法诉县府，县长能

坦然出庭应诉，这都是社会主义法制

观念增强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

说，胜诉者和败诉者都对法制建设

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当时，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尚

未颁布施行。这起全国首例的农

民和县长以平等法律地位对簿公

堂的案例报道，在社会上产生较

大的影响，既增强了人们行政诉

讼的意识，也促进国家行政诉讼

立法的进程。4个月后，《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经过

多次审议，在第七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

本报记者 俞评

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如今已融

入我们的文化生活，受到法律的严格

保护。但在上世纪80年代，这还是一

个让公众充满新鲜感的法律术语。

我参与报道的浙江省首例电影文学

剧本著作权官司，一定程度上强化了

读者对著作权保护的认知，但为此我

也惹上了一起新闻官司。

1986年下半年，浙江电影制片

厂（下称“浙影厂”）编剧汪远来报社

投诉：1982年秋，他与浙江某剧团编

导朱某事先征得贵州剧作家俞百巍

同意，双方合作将俞、朱创作，反映

民族团结主题的黔剧本《奢香夫人》

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由他为主执

笔改编，后又几经加工修改。为

此，他倾注了大量心血。1984年

11月，浙影厂决定投拍故事片《奢

香夫人》，该厂编导室主任陈某任

导演。其后，在未征得汪远同意

的情况下，陈某与朱某等人对汪、

朱改编的电影剧本再度进行修

改，完稿后由朱某、陈某署名为

编剧。汪远认为，陈某利用职

权，与朱某串通，以剧本是根据

黔剧本重新改编为由，非法剥

夺他的署名权，而陈某“鹊巢鸠

占”，成为编剧之一并获得报

酬，严重侵犯了他的著作权。

后经汪远投诉，有关部门议

定，该剧编剧署名朱某、陈某、

汪远。1986年10月，故事片《奢香夫

人》通过审查在全国公映。该片文学

剧本稿酬 3200 元，朱某、陈某各得

1800元、1100元，汪远仅得300元。

汪远坚持认为陈某没有参与剧本实

际创作，没有资格享有署名权，拒领

稿酬，并请求报社主持公道。

其时，著作权法尚未立法，民法

通则对著作权保护也只作了原则规

定，著作权纠纷十分鲜见。报社领导

认为，在“一五”普法的大背景下，此

线索有较高的新闻价值和法治价值，

遂指派我和另一位记者杜维宁进行

采访。

那时候，我们还是血气方刚的年

轻记者，领受这一“有料”的采访任务

后即全情投入。我俩历经数月，采访

了包括陈某、朱某在内的几乎所有剧

组成员，甚至连晚上也登门入户采访

相关当事人。同时，我们还走访了指

导该片创作拍摄及纠纷调解的时任

省文化厅及电影处领导，力求最大限

度接近事实真相。由于题材专业性

较强，我们专门找来《电影艺术辞典》

认真研习。在占有大量第一手素材

的基础上，我们认定汪远反映的情况

基本属实，据此写成了长篇通讯

《〈奢香夫人〉画外音》，并送省文化

厅相关领导审稿。稿件于1987年2

月 22 日在本报以两个整版篇幅刊

发，首次披露了这起著作权纠纷的

始末。这篇舆论监督报道在社会上

激起了很大反响，读者纷纷来信来

电，声援受害者，谴责侵权者。1987

年第4期《民主与法制》杂志在“道德

法庭”专栏全文转发了此文。可以

说，这篇报道对普及知识产权法律常

识、促进矛盾纠纷法治化解决，起到

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87 年 3 月，汪远以陈某为被

告、朱某为第三人，向杭州市西湖区

法院提起著作权侵权之诉。这是全

国第三起、浙江省首例电影文学剧本

著作权官司，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

点。1988年3月，西湖区法院经开庭

审理，认定被告陈某侵犯原告著作

权，一审判决电影文学剧本《奢香夫

人》的署名权为朱某、汪远共同享有；

撤销陈某在电影剧本及拷贝上的编

剧署名权；并对稿费作出重新分配。

判决后，陈某不服，向杭州市中级法

院上诉。同年10月，经杭州中院调

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电影文学剧

本《奢香夫人》由朱某、汪远、陈某署

名；朱、陈二人退出部分稿费，归汪远

所有。

在此案审理的一年半时间里，首

报这起影坛“笔墨官司”的本报，对案

件的重要进展开展连续报道，及时回

应读者对法治热点的关切。

1987年秋，正当著作权官司还在

审理之际，我和同事杜维宁却收到了

上海市虹口区法院的应诉通知书，被

告知朱某对《民主与法制》杂志社以

及我们参与报道的2名记者提起名誉

权官司，理由是报道“歪曲事实真相”

“丑化、贬损原告的形象”。在庭审

中，我们依据事实和法律，出示有力

证据进行抗辩，以证明原告对被告方

的侵权指控不成立，请求法院驳回起

诉，依法维护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权

和舆论监督权。这场官司旷日持久，

一直耗了整整4年。直到1991年 8

月，在上海虹口法院法官的主持调解

下，自知理亏的原告朱某才撤回起

诉，息诉罢讼。

虽然我们因主持公道、秉笔直书

被无理缠讼数年之久，但我们无怨无

悔，因为我们无愧于法治记者的初心

使命；我们为之付出是值得的，因为

我们为保护知识产权、推动法治进步

尽到了媒体人的绵薄之力。

对于那起“农民告县府”案，我们做足了文章

我为浙江首例电影剧本著作权官司吃官司

首个个


